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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北

京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表决形成决议，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５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１５

名，其中安赫尔？ 卡诺？ 费尔南德斯董事和何塞？ 安德列

斯？ 巴雷罗董事委托田国立董事长代为出席和表决，赵小凡董事、白重恩独立董事分别委托居伟民董事、李哲平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公司监事对会议履行了监督职责。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包括财务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有关内容将作为年

度决算报告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随同本公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披露的相关信息。

二、审议通过《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随同本公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披露的相关信息。

三、审议通过《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随同本公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披露的相关信息。

四、审议通过《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需要，提出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方案如下：

（一）固定资产支出预算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资本性支出预算为人民币

４１

亿元，比上年实际增加

２１．８９

亿元，主要原因是由于：房地产项目不确定性较大、合同谈判事

项较为复杂等，造成已批准的部分分行新大楼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应支付款项延至今年付款；

１４

项已批准项目本年将按计划执行付款；此外

２０１２

年还有部分待审批新增营业用房投资需求。 考虑往年实际执行情况，综合平衡后，以上三项合计申请预算约

３０

亿元，较上年实际投资增加

约

１７．８４

亿元。 考虑核心系统升级改造及网点建设需求，科技投入和一般性固定资产预算分别较上年实际投资增加

２．２３

亿元和

１．７１

亿元。

单位：亿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批准预算 实际执行 申请预算 比上年实际增加

（一）一般性固定资产

３．４ ２．７９ ４．５ １．７１

（二）专项固定资产

１．

营业用房

２１．８ １２．１６ ３０ １７．８４

２．

科技投入

４ ３．７７ ６ ２．２３

３．

车辆

０．３３ ０．３９ ０．５ ０．１１

合计

２９．５３ １９．１１ ４１ ２１．８９

上述预算批准后实际使用中可在项目之间进行调剂。

此外，总行办公大楼预计

２０１２

年动工，拟按项目总投资概算的

５０％

，另外申请特殊专项预算

６５

亿元。

（二）不良资产核销额度

２０１２

年核销不良资产额度为人民币

１２

亿元，单笔核销金额在

２

亿元（含）以内，在此额度内授权管理层按照有关核销程序进行核销处

理，不再单独审批。

（三）捐赠支出预算

２０１２

年以中信银行名义的捐赠支出额度预算（不含分支机构）为累计数额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单笔数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在此额

度内授权管理层按照内部有关规定审批使用。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境内、外财务报表的税后利润均为人民币

３０７．３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度利润分配建议为：

（一）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的税后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扣除已于

２０１１

年中期利润分配时提取的人民币

１４．４１

亿元后，本期末应计提人民币

１６．３２

亿元。

（二）提取一般准备金人民币

４３．００

亿元。

（三）不提取任意公积金。

（四）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中期已分配股息每股人民币

０．０５５

元（税前），共计人民币

２５．７３

亿元。 拟分派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息总额为人民币

６７．８４

亿元。 以

Ａ

股和

Ｈ

股总股本数为基数，每

１０

股现金分红

１．４５

元（税前），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Ａ

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

Ｈ

股股

东支付。

Ｈ

股的股息以港币实际派发，其金额按照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一周（包括股东大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

准汇率计算。 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上述利润分派预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独立董事白重恩、谢荣、王翔飞、李哲平、邢天才对该项议案发表意见如下：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

该项议案。 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用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继续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境内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境外

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由其进行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审计及

２０１２

年中期审阅、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审

计指引进行的内部控制审计、以及合同约定的其他服务项目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１０８０

万元。

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应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应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特

别决议通过，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章程修订有关事项后正式生效。

具体修订内容请详见后附《章程修订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和《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特别提请注意本次章程修订涉及对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规定的必备内容的修订。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董事会批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董事

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

度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关于聘用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及批准董事津贴政策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及批

准监事津贴政策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应修订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应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关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方企业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专

项报告》的议案，以及其他依据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并应进行审议的议案（如有），同时听取《

２０１１

年监事会对董事年

度履职评价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事项将另行通知和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

1

：

特别提请注意本次章程修订涉及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规定的必备内容的修订。

章程修订案

序号 修订前条文 修订后条文

１．

第二条第一款 本行原系经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函［

１９８７

］

１４

号文及中国人民

银行以银发［

１９８７

］

７５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设立的国营综合性银行。

本行已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银监复［

２００６

］

４５５

号文批准由原中信银行整体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承继原中信银行全

部资产、负债和业务。 本行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变

更注册登记，换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行营业执照号码为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００

。

第二条第一款 本行原系经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函［

１９８７

］

１４

号文及中国人民银行以银

发［

１９８７

］

７５

号文批准于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设立的国营综合性银行。 本行已经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银监复［

２００６

］

４５５

号文批准由原中信银行

整体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承继原中信银行全部资产、负债和业务。 本行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变更注册登记，换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行营

业执照号码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２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００

。

２．

第七条第一款 本章程经国务院授权的审批机构核准后，于本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 自本章程生效之日起，本行原章程自动失效。

第七条第一款 本章程自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之日起生效本章程经国务院

授权的审批机构核准后，于本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 自本章程

生效之日起，本行原章程自动失效。

３．

第十四条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机构批准，并经公司登记机关

核准，本行的经营范围为：

（一）吸收公众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三）办理国内外结算；

（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五）发行金融债券；

（六）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七）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八）从事同行业拆借；

（九）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十）从事银行卡业务；

（十一）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十二）代理收付款；

（十三）提供保管箱服务；

（十四）结汇、售汇业务；

（十五）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管机构等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第十四条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机构批准，并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本

行的经营范围为：

（一）吸收公众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三）办理国内外结算；

（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五）发行金融债券；

（六）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七）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八）从事同行业拆借；

（九）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十）从事银行卡业务；

（十一）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十二）代理收付款；

（十三）提供保管箱服务；

（十四）结汇、售汇业务；

（十五）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十六）代理开放式基金业务；

（十七）办理黄金业务；

（十八）开展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业

务；

（十九）（十五）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管机构等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４．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所有股本已缴清的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境外上市股份，皆

可依据本章程自由转让；但是除非符合下述条件，否则董事会可拒绝承认任何

转让文件，并无需申述任何理由：

…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所有股本已缴清的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

交所”）上市的境外上市股份，皆可依据本章程自由转让；但是除非符合下述条件，否则

董事会可拒绝承认任何转让文件，并无需申述任何理由：

…

５．

第五十五条 本行普通股股东享有下述权利：

…

（五）依照本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包括：

１

、在缴付成本费用后得到本章程；

２

、在缴付了合理费用后有权查阅下述文件：

（

１

）所有各部分股东的名册；

（

２

）本行董事、监事、行长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资料，包括：

ａ

）现在及以前的姓名、别名；

ｂ

）主要地址（住所）；

ｃ

）国籍；

ｄ

）专职及其他全部兼职的职业、职务；

ｅ

）身份证明文件及号码；

（

３

）本行股本状况；

（

４

）自上一会计年度以来本行购回自己每一类别股份的票面总值、数量、

最高价和最低价，以及本行为此支付的全部费用的报告；

（

５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

６

）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

（

７

）本行债券存根；

（

８

）财务会计报告。

…

第五十五条 本行普通股股东享有下述权利：

…

（五）依照本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包括：

１

、在缴付成本费用后得到本章程；

２

、在缴付了合理费用后有权免费查阅下述文件：

（

１

）所有各部分股东的名册；

（

２

）本行董事、监事、行长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资料，包括：

ａ

）现在及以前的姓名、别名；

ｂ

）主要地址（住所）；

ｃ

）国籍；

ｄ

）专职及其他全部兼职的职业、职务；

ｅ

）身份证明文件及号码；

（

３

）本行股本状况；

（

４

）自上一会计年度以来本行购回自己每一类别股份的票面总值、数量、最高价和

最低价，以及本行为此支付的全部费用的报告；

（

５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

６

）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

（

７

）本行债券存根；

（

８

）财务会计报告。

…

６．

第七十条 股东大会是本行的权力机构。 股东大会依法行使下述职权：

…

（十一）对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的方案作出决议；

…

第七十条 股东大会是本行的权力机构。 股东大会依法行使下述职权：

…

（十一）对发行本行具有补充资本金性质的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的方案作出

决议；

…

７．

第一百零一条 下述事项由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通过：

（一）本行的经营方针和重大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董事、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和外部监事，决定有关董

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四）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其他财

务报表；

（五）本行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报酬或者报酬的确定方式；

（七）本行年度报告；

（八）除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及本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

其他事项。

第一百零一条 下述事项由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通过：

（一）本行的经营方针和重大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董事、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和外部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

报酬事项；

（三）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四）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其他财务报表；

（五）本行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本行重大的股权投资、债券投资、资产购置、资产处置、资产抵押及其他非商业

银行业务担保事项，但须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的除外；

（七）（六）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报酬或者报酬的确定方式；

（八）（七）本行年度报告；

（九）（八）除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及本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

事项。

８．

第一百零二条 下述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三）发行本行债券；

…

第一百零二条 下述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三）发行本行具有补充资本金性质的债券；

…

９．

第一百零四条 如外资股上市地上市规则规定任何股东须就某审议事项放弃

表决权、或限制任何股东只能够投票支持（或反对）某审议事项，若有任何违反

有关规定或限制的情况，由该等股东或其代表投下的票数不得计算在内。

第一百零四条 如《香港上市规则》外资股上市地上市规则规定任何股东须就某审议事

项放弃表决权、或限制任何股东只能够投票支持（或反对）某审议事项，若有任何违反有

关规定或限制的情况，由该等股东或其代表投下的票数不得计算在内。

１０．

第一百零七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本行持有的本行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无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如本行的股本包括无表决权的股份，则该等股份的名称须加上“无表决

权”的字样。

如股本资本包括附有不同表决权的股份，则每一类别股份（附有最优惠表

决权的股份除外）的名称，须加上“受限制表决权”或“受局限表决权”的字样。

除非特别依照本行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以投票方式

解决，或下述人员在举手表决以前或者以后，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的，股东大

会以举手方式表决：

（一）会议主席；

（二）至少两名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者有表决权的股东的代理人；

（三）单独或者合并计算持有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一个或者若干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除非有人提出以投票方式表决，会议主席根据举手表决的结果，宣布提议

通过情况，并将此记载在会议记录中，作为最终的依据，无须证明该会议通过

的决议中支持或者反对的票数或者其比例。

以投票方式表决的要求可以由提出者撤回。

第一百零七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本行持有的本行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无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如本行的股本包括无表决权的股份，则该等股份的名称须加上“无表决权”的字样。

如股本资本包括附有不同表决权的股份，则每一类别股份（附有最优惠表决权的股

份除外）的名称，须加上“受限制表决权”或“受局限表决权”的字样。

除会议主席以诚实信用原则作出决定，容许纯粹有关程序或行政事宜的决议案以

举手方式表决外，股东大会上，股东所作的任何表决必须以投票方式进行。

除非特别依照本行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以投票方式解决，或

下述人员在举手表决以前或者以后，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的，股东大会以举手方式表

决：

（一）会议主席；

（二）至少两名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者有表决权的股东的代理人；

（三）单独或者合并计算持有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一个

或者若干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除非有人提出以投票方式表决，会议主席根据举手表决的结果，宣布提议通过情

况，并将此记载在会议记录中，作为最终的依据，无须证明该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支持或

者反对的票数或者其比例。

以投票方式表决的要求可以由提出者撤回。

１１．

第一百一十八条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董事、监事选举提案的，新任董事、监事就

任时间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一百一十八条 股东大会通过有关董事、监事选举提案的，新任董事、监事就任时间自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开始计算，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其任职资格须经国

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自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之日起开始计算。

１２．

第一百二十八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为

３

年（从选举产生之日起

至任期届满当年的股东年会之日止），董事的任职资格须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审核，任期届满时，连选可以连任。

第一百二十八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其任职资格须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审核。 董事的任期为

３

年，从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计

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当年举行的股东年会之日）为止

（从选举产生之日起至任期届满当年的股东年会之日止），董事的任职资格须报国务院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核，任期届满时，连选可以连任，连任董事的就任时间自选举产

生之日起计算。

１３．

第一百三十五条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但股

东大会在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可以以普通决议的方式将任

何任期未届满的董事罢免，但依据任何合同可提出的索偿要求不受此影响。

第一百三十五条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但股东大会在

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可以以普通决议的方式将任何任期未届满的董

事罢免，但董事依据任何合同可提出的索偿要求不受此影响。

１４．

第一百三十六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董事辞职应当向董事

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本行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本行董事会人数的三

分之二或法定最低人数时，董事会应当在两个月内召集临时股东大会，选举董

事填补因董事辞职产生的空缺。 在股东大会未就董事选举作出决议以前，该

董事的辞职报告应当在补选出新的董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缺额后方能生

效，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选举为董事以填补董事会临时空缺或增加董事会名额的任何人士，只任

职至本行的下届股东年会为止，并于其时有资格重选连任。

第一百三十六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董事辞职应当向董事会提交书

面辞职报告。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本行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低于本行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二或

法定最低人数时，董事会应当在两个月内召集临时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填补因董事辞职

产生的空缺。 在股东大会未就董事选举作出决议以前，该董事的辞职报告应当在补选

出新的董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缺额后方能生效，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

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选举为董事以填补董事会临时空缺或增加董事会名额的任何人士，只任职至本行

的下届股东年会为止，并于其时有资格重选连任。

１５．

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 独立董事应当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良好的信誉，并且

同时满足下述条件：

…

（九）符合香港上市规则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

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 独立董事应当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良好的信誉，并且同时满足

下述条件：

…

（九）符合《香港上市规则》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

１６．

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本行主要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者与本行及其本行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本行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者与本行及其本行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１７．

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款 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 在董事会批

准独立董事辞职前，独立董事应当继续履行职责。

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款 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出辞职。 在董事会批准独立董

事辞职前，独立董事应当继续履行职责。

１８．

第一百五十三条 本行设董事会，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 本行董事会人数为

１７

名，董事会的人数由股东大会决定。

第一百五十三条 本行设董事会，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 本行董事会人数为

１１

至

１７

名

１７

名，董事会的人数由股东大会决定。

１９．

第一百五十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述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本行的发展战略以及经营计划、投资方案；

（四）制订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本行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按照本章程的规定或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本行的重大投资、

重大资产处置方案及其他重大事项方案；

（七）制订本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八）拟订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九）制订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的方案；

（十）制订回购本行股票方案；

（十一）制订本章程的修订案；

（十二）聘任或解聘本行行长及董事会秘书，并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

（十三）根据行长提名，聘任或解聘总行副行长、行长助理及董事会任命的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

（十四）审定本行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五）审定本行的规范准则，该规范准则应对本行各层级的管理人员和

业务人员的行为规范作出规定，明确要求各层级员工及时报告可能存在的利

益冲突，规定具体的问责条款，并建立相应的处理机制；

（十六）决定国内一级（直属）分行、直属机构以及海外机构的设置；

（十七）审定本行信息披露政策及制度；

（十八）审定本行信息报告制度，要求高级管理人员定期向其报告本行的

经营事项；

（十九）提请股东大会聘任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二十）审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审议批准或者授权董事会下设的审计与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批准关联交易（依法应当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联交

易除外）；就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关联交易情况向股东大会作专

项报告；

（二十一）审议批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议案；

（二十二）根据有关监管要求，听取本行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

汇报，监督其履职情况，并确保其有效履行管理职责；

（二十三）审议批准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议事规则；

（二十四）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本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

职权。

第一百五十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述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本行的发展战略以及经营计划、投资方案；

（四）制订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本行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按照本章程的规定或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本行的重大投资、重大资产

购置、处置方案及其他重大事项方案；

（七）制订本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八）拟订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九）制订发行本行具有补充资本金性质的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的方案；

（十）决定本行发行非补充资本金性质的债券的全部相关事宜；

（十一）（十）制订回购本行股票方案；

（十二）（十一）制订本章程的修订案；

（十三）（十二）聘任或解聘本行行长及董事会秘书，并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

（十四）（十三）根据行长提名，聘任或解聘总行副行长、行长助理及董事会任命的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

（十五）（十四）审定本行的基本管理制度、内部管理框架；

（十六）负责本行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

（十七）（十五）审定本行的规范准则，该规范准则应对本行各层级的管理人员和业

务人员的行为规范作出规定，明确要求各层级员工及时报告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规定

具体的问责条款，并建立相应的处理机制；

（十八）（十六）决定国内一级（直属）分行、直属机构以及海外机构的设置；

（十九）（十七）审定本行信息披露政策及制度；

（二十）（十八）审定本行信息报告制度，要求高级管理人员定期向其报告本行的经

营事项；

（二十一）（十九）提请股东大会聘任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二十二）（二十）审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审议批准或者授权董事会下设的审计与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批准关联交易（依法应当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联交易除外）；

就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关联交易情况向股东大会作专项报告；

（二十三）（二十一）审议批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议案；

（二十四）（二十二）根据有关监管要求，听取本行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

汇报，监督其履职情况，并确保其有效履行管理职责；

（二十五）（二十三）审议批准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议事规则；

（二十六）（二十四）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本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

职权。

２０．

第一百七十条 董事会现场会议（包括视频会议）可采用举手或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 如董事以电话会议或借助类似通讯设备参加现场会议，只要现场与会

董事能听清其发言，并进行交流，所有与会董事应被视作已亲自出席会议。 每

一董事有一票表决权。 当反对票和赞成票相等时，董事长有权多投一票。 董

事会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用通讯表决方式进行并作

出决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通讯表决应规定表决的有效时限，在规定时限内

未表达意见的董事，视为弃权。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但是审议下述事项时不

应采取通讯表决方式，且应当由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通过：

（一）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三）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四）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的方案；

（五）回购本行股票方案；

（六）本章程的修订案；

（七）聘任或解聘本行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八）重大投资、重大资产处置方案等重大事项；

（九）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认为会对本行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由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表决通过的其他事项；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本章程规定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

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七十条 董事会现场会议（包括视频会议）可采用举手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如

董事以电话会议或借助类似通讯设备参加现场会议，只要现场与会董事能听清其发言，

并进行交流，所有与会董事应被视作已亲自出席会议。 每一董事有一票表决权。 当反

对票和赞成票相等时，董事长有权多投一票。 董事会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

前提下，可以用通讯表决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通讯表决应规定表

决的有效时限，在规定时限内未表达意见的董事，视为弃权。

董事会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用通讯表决方式进行并作出

决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通讯表决应规定表决的有效时限，在规定时限内未表达表决

意见的董事，视为弃权。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但是审议下述事项时不应采取通

讯表决方式，且应当由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通过：

（一）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三）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四）制订发行本行具有补充资本金性质的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的方案；

（五）回购本行股票方案；

（六）本章程的修订案；

（七）聘任或解聘本行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八）重大投资、重大资产处置方案等重大事项；

（九）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认为会对本行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表决通过的其他事项；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本章程规定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通过的其

他事项。

２１．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 如董事或其任何联系人（按《上市规则》的定义）与董

事会拟决议事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该等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等事项时应该

回避，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也不能计

算在出席会议的法定人数内，在计算票数时，该等董事视为投弃权票。 法律、

行政法规和股票上市地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 如董事或其任何联系人（按《香港上市规则》的定义）与董事会

拟决议事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该等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等事项时应该回避，不得对该

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也不能计算在出席会议的法定人数

内，在计算票数时，该等董事视为投弃权票。 法律、行政法规和股票上市地的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２２．

第一百八十二条 行长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述职权：

（一）主持本行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三）拟定并组织实施本行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拟订本行的基本管理制度、内部管理框架及重要分支机构设置方案，

报董事会批准；

（五）制定本行的具体规章；

（六）提名总行副行长、行长助理并报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聘任或者解聘

分行行长、副行长及董事会职权以外的本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七）决定聘任或解聘本行内设部门负责人；

（八）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从事或授权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内设部门及分

支机构负责人从事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九）拟定本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决定本行除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

员工的薪酬方案。 决定或授权决定本行员工的聘用和解聘；

（十）在紧急情况下，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一）在本行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可采取符合本行利益的紧急措施，并

立即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

（十二）决定单项金额

２

亿元（含

２

亿元）以下项目的重大投资及重大资产

购置与处置；

（十三）其他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以及股东大会、董

事会决定由行长行使的职权。

第一百八十二条 行长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述职权：

（一）主持本行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三）拟定并组织实施本行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拟订本行的基本管理制度、内部管理框架及重要分支机构设置方案，报董事会

批准；

（五）组织领导本行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

（六）（五）制定本行的具体规章；

（七）（六）提名总行副行长、行长助理并报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聘任或者解聘分行

行长、副行长及董事会职权以外的本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八）（七）决定聘任或解聘本行内设部门负责人；

（九）（八）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从事或授权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内设部门及分支机

构负责人从事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十）（九）拟定本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决定本行除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员工

的薪酬方案。 决定或授权决定本行员工的聘用和解聘；

（十一）（十）在紧急情况下，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二）（十一）在本行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可采取符合本行利益的紧急措施，并立

即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

（十三）（十二）决定单项金额

２

亿元（含

２

亿元）以下项目的重大投资及重大资产购

置与处置；

（十四）（十三）其他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以及股东大会、董事

会决定由行长行使的职权。

２３．

第二百五十五条 本行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报告，并依法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第二百五十五条 本行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后时制作财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２４．

第二百五十六条 本行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４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

证券交易所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前

６

个月结束之日起

２

个月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半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前

３

个月和前

９

个月结束之日起的

１

个月内向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季度财务会计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报告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的规定进行编制。

第二百五十六条 本行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４３

个月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的派出机构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前

６

个月结束之日起

２

个月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半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前

３

个月和前

９

个月结束之日起的

１

个月内向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季度财务会计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报告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的规定进行编制。

２５．

第二百五十九条 本行的财务报表除应当按中国会计准则及法规编制外，还应

当按国际或者境外上市地会计准则编制。 如按两种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

有重要出入，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加以注明。 本行在分配有关会计年度的

税后利润时，以前述两种财务报表中税后利润数较少者为准。

第二百五十九条 本行的财务报表除应当按中国会计准则及法规编制外，还应当根据需

要按国际或者境外上市地会计准则编制。 如按两种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有重要出

入，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加以注明。 本行在分配有关会计年度的税后利润时，以前述

两种财务报表中税后利润数较少者为准。

２６．

第二百六十条 本行公布或者披露的中期业绩或者财务资料应当按中国会计

准则及法规编制，同时按国际或者境外上市地会计准则编制。

第二百六十条 本行公布或者披露的中期业绩或者财务资料应当按中国会计准则及法

规编制，同时按国际或者境外上市地会计准则编制。 在本行不存在向任何股东提供按

国际或者境外上市地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的约定或承诺的前提下，本行股票上市

地证券监管机构有关规定准许统一按境内会计准则编制披露的，从其规定。

２７．

第二百六十三条 本行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述顺序分配：

（一）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二）提取

１０％

作为法定公积金；

（三）提取一般准备；

（四）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提取任意公积金；

（五）支付股东股利。

第二百六十三条 本行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述顺序分配：

（一）弥补上一年度的前期亏损；

（二）按照本期净利润弥补完前期亏损后余额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提取

１０％

作为法定公积金；

（三）提取一般准备；

（四）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五）支付股东股利。

２８．

第二百六十四条 本行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本行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

不再提取。

本行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本行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本行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可以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

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本行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本行。

本行持有的本行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二百六十四条 本行法定盈余公积金累计额为本行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

提取。

本行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本行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期净利润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本行一般准备金余额不应低于期末风险资产余额的

１％

，否则不得进行后续分配。

本行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本行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和一般准备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可以按照股东持有的

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本行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

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本行。

本行持有的本行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２９．

第二百六十五条 本行的公积金可以用于弥补本行的亏损、扩大本行经营或者

转为增加本行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本行亏损。 当法定公积

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注册资本的

２５％

。

第二百六十五条 经股东大会批准，本行的公积金可以用于弥补本行的亏损、扩大本行

经营或者转为增加本行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本行亏损。 当法定盈余

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注册资本的

２５％

。

３０．

第三百一十一条 本章程的修改，涉及《必备条款》内容的，经国务院授权的公

司审批部门和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批准后生效；涉及公司登记事项的，应当依法

办理变更登记。

（此条原有条款删除。 删除后原章程第三百一十二条将作为修订后章程的第三百一十

一条，依此类推，余下条款的序号均前移一位。 ）

附件

２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序号 现在条文 修订后条文

１．

第六条 股东大会是本行的权力机构。 股东大会依法行使下述职权：

…

（十一）对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的方案作出决议；

…

第六条 股东大会是本行的权力机构。 股东大会依法行使下述职权：

…

（十一）对发行本行具有补充资本金性质的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的方

案作出决议；

…

２．

第四十五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本行持有的本行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无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如本行的股本包括无表决权的股份，则该等股份的名称须加上“无表决权”的

字样。

如股本资本包括附有不同表决权的股份，则每一类别股份（附有最优惠表决权

的股份除外）的名称，须加上“受限制表决权”或“受局限表决权”的字样。

除非特别依照本行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以投票方式解

决，或下述人员在举手表决以前或者以后，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的，股东大会以举

手方式表决：

１

、会议主席；

２

、至少两名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者有表决权的股东的代理人；

３

、单独或者合并计算持有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一

个或者若干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除非有人提出以投票方式表决，会议主席根据举手表决的结果，宣布提议通过

情况，并将此记载在会议记录中，作为最终的依据，无须证明该会议通过的决议中

支持或者反对的票数或者其比例。

以投票方式表决的要求可以由提出者撤回。

第四十五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本行持有的本行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无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如本行的股本包括无表决权的股份，则该等股份的名称须加上“无表决权”的

字样。

如股本资本包括附有不同表决权的股份，则每一类别股份（附有最优惠表决

权的股份除外）的名称，须加上“受限制表决权”或“受局限表决权”的字样。

除会议主席以诚实信用原则作出决定，容许纯粹有关程序或行政事宜的决议

案以举手方式表决外，股东大会上，股东所作的任何表决必须以投票方式进行。

除非特别依照本行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以投票方式解

决，或下述人员在举手表决以前或者以后，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的，股东大会以举

手方式表决：

１

、会议主席；

２

、少两名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者有表决权的股东的代理人；

３

、单独或者合并计算持有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

一个或者若干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除非有人提出以投票方式表决，会议主席根据举手表决的结果，宣布提议通

过情况，并将此记载在会议记录中，作为最终的依据，无须证明该会议通过的决议

中支持或者反对的票数或者其比例。

以投票方式表决的要求可以由提出者撤回。

３．

第四十九条…

（一）普通决议

…

２．

下述事项由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通过：

（

１

）本行的经营方针和重大投资计划；

（

２

）选举和更换董事、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和外部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

的报酬事项；

（

３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

４

）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其他财务报

表；

（

５

）本行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６

）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报酬或者报酬的确定方式；

（

７

）本行年度报告；

（

８

）除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及本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他事

项。

第四十九条…

（一）普通决议

…

２．

下述事项由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通过：

（

１

）本行的经营方针和重大投资计划；

（

２

）选举和更换董事、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和外部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

事的报酬事项；

（

３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

（

４

）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其他财务报

表；

（

５

）本行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６

）本行重大的股权投资、债券投资、资产购置、资产处置、资产抵押及其他非

商业银行业务担保事项，但须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的除外；

（

７

）（

６

）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报酬或者报酬的确定方式；

（

８

）（

７

）本行年度报告；

（

９

）（

８

）除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及本行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

其他事项。

４．

第四十九条…

（二）特别决议

…

２．

下述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３

）发行本行债券；

…

第四十九条…

（二）特别决议

…

２．

下述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３

）发行本行具有补充资本金性质的债券；

…

５．

第五十一条 如外资股上市地上市规则规定任何股东须就某审议事项放弃表决权、

或限制任何股东只能够投票支持（或反对）某审议事项，若有任何违反有关规定或

限制的情况，由该等股东或其代表投下的票数不得计算在内。

第五十一条 如《香港上市规则》外资股上市地上市规则规定任何股东须就某审议

事项放弃表决权、或限制任何股东只能够投票支持（或反对）某审议事项，若有任

何违反有关规定或限制的情况，由该等股东或其代表投下的票数不得计算在内。

附件

３

：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序号 现在条文 修订后条文

１．

第三条 本行董事会人数为十七名，每届董事会的人数由股东大会决定。 本行董事

会成员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本行独立董事中至少应包括一名财务或会

计专业人士。

第三条 本行董事会人数为

１１

至

１７

十七名，每届董事会的人数由股东大会决定。 本行

董事会成员应当有三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本行独立董事中至少应包括一名财务或会

计专业人士。

２．

第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述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本行的发展战略以及经营计划、投资方案；

（四）制订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本行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按照本章程的规定或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本行的重大投资、重大

资产处置方案及其他重大事项方案；

（七）制订本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八）拟订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九）制订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的方案；

（十）制订回购本行股票方案；

（十一）制订本章程的修订案；

（十二）聘任或解聘本行行长及董事会秘书，并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

（十三）根据行长提名，聘任或解聘总行副行长、行长助理及董事会任命的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

（十四）审定本行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五）审定本行的规范准则，该规范准则应对本行各层级的管理人员和业务

人员的行为规范作出规定，明确要求各层级员工及时报告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规

定具体的问责条款，并建立相应的处理机制；

（十六）决定国内一级（直属）分行、直属机构以及海外机构的设置；

（十七）审定本行信息披露政策及制度；

（十八）审定本行信息报告制度，要求高级管理人员定期向其报告本行的经营

事项；

（十九）提请股东大会聘任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二十）审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审议批准或者授权董事会下设的审计与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批准关联交易（依法应当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联交易除外）；

就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关联交易情况向股东大会作专项报告；

（二十一）审议批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议案；

（二十二）根据有关监管要求，听取本行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汇报，

监督其履职情况，并确保其有效履行管理职责；

（二十三）审议批准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议事规则；

（二十四）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本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述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本行的发展战略以及经营计划、投资方案；

（四）制订本行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本行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按照本章程的规定或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本行的重大投资、重大资产

购置、处置方案及其他重大事项方案；

（七）制订本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八）拟订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九）制订发行本行具有补充资本金性质的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的方案；

（十）决定本行发行非补充资本金性质的债券的全部相关事宜；

（十一）（十）制订回购本行股票方案；

（十二）（十一）制订本行章程的修订案；

（十三）（十二）聘任或解聘本行行长及董事会秘书，并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

（十四）（十三）根据行长提名，聘任或解聘总行副行长、行长助理及董事会任命的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和奖惩事项；

（十五）（十四）审定本行的基本管理制度、内部管理框架；

（十六）负责本行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

（十七）（十五）审定本行的规范准则，该规范准则应对本行各层级的管理人员和业

务人员的行为规范作出规定，明确要求各层级员工及时报告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规定

具体的问责条款，并建立相应的处理机制；

（十八）（十六）决定国内一级（直属）分行、直属机构以及海外机构的设置；

（十九）（十七）审定本行信息披露政策及制度；

（二十）（十八）审定本行信息报告制度，要求高级管理人员定期向其报告本行的经

营事项；

（二十一）（十九）提请股东大会聘任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二十二）（二十）审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审议批准或者授权董事会下设的审计与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批准关联交易（依法应当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联交易除外）；

就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关联交易情况向股东大会作专项报告；

（二十三）（二十一）审议批准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议案；

（二十四）（二十二）根据有关监管要求，听取本行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

汇报，监督其履职情况，并确保其有效履行管理职责；

（二十五）（二十三）审议批准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议事规则；

（二十六）（二十四）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或本行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

他职权。

３．

第四十条 董事会现场会议（包括视频会议）可采用举手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如

董事以电话会议或借助类似通讯设备参加现场会议，只要现场与会董事能听清其

发言，并进行交流，所有与会董事应被视作已亲自出席会议。 每一董事有一票表决

权。 当反对票和赞成票相等时，董事长有权多投一票。 董事会会议在保障董事充

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用通讯表决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通讯表决应规定表决的有效时限，在规定时限内未表达意见的董事，视为弃权。 董

事应慎重表决，一旦对议案表决后，不得撤回。

第四十条 董事会现场会议（包括视频会议）可采用举手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如董事

以电话会议或借助类似通讯设备参加现场会议，只要现场与会董事能听清其发言，并进

行交流，所有与会董事应被视作已亲自出席会议。 每一董事有一票表决权。 当反对票

和赞成票相等时，董事长有权多投一票。 董事会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

下，可以用通讯表决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通讯表决应规定表决的

有效时限，在规定时限内未表达意见的董事，视为弃权。 董事应慎重表决，一旦对议案

表决后，不得撤回。

董事会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用通讯表决方式进行并作出

决议，并由参会董事签字。 通讯表决应规定表决的有效时限，在规定时限内未表达表决

意见的董事，视为弃权。 董事应慎重表决，一旦对议案表决后，不得撤回。

４．

第四十一条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但是审议下述事项

时不应采取通讯表决方式，且应当由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通过：

（一）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三）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四）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的方案；

（五）回购本行股票方案；

（六）本章程的修订案；

（七）聘任或解聘本行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八）重大投资、重大资产处置方案等重大事项；

（九）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认为会对本行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由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表决通过的其他事项；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本章程规定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通过

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一条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但是审议下述事项时不

应采取通讯表决方式，且应当由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通过：

（一）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三）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四）制订发行本行具有补充资本金性质的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及上市的方案；

（五）回购本行股票方案；

（六）本行章程的修订案；

（七）聘任或解聘本行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八）重大投资、重大资产处置方案等重大事项；

（九）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认为会对本行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表决通过的其他事项；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本行章程规定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通过的

其他事项。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７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

北京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表决并形成决议，会议应参会监事

５

名，实际参会监事

５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包括财务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根据相关规定，监事会出具了如下审核意见：

１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所包含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３

、年报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４

、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

２０１１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应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监事会同意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应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特别决议通过，待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章程修订相关事项后正式生效。

具体修订内容请详见附后《章程修订案》和《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特别提请注意本次章程修订涉及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规定的必备内容的修订。

五、审议通过《关于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及监事津贴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监事会同意提名郑学学先生、庄毓敏女士、骆小元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其中庄毓敏女士、骆小元女士为外

部监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简历及声明参见附件）。监事任期三年，在满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情况下，监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将按照有关规定程序另行产生。

监事会同时同意第三届监事会监事津贴政策为：除外部监事外其他监事不从公司领取任何监事津贴，但职工代表监事将根据其在公司

的职位取得相应的报酬，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职工福利费和各项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及年金；外部监事每人每年从公司领取税前监事

津贴人民币

３０

万元。

监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以普通决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中信银行

Ａ

股配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配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的相关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监事会对董事年度履职评价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按照公司依据监管规定制定的有关对董事的履职评价制度，监事会同意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履职评价结果，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任职的董事

履职评价结果均为称职。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

１

：

章程修订案

序号 现在条文 修订后条文

１．

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一款 本行监事会由

９

名监事组成。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

名，副主席一名。 监事会主席、副主席由专职人员担任，且至少应具有财务、审

计、金融、法律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本行监事会中应有

２

名外部

监事。

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一款 本行监事会由

５

至

９

名

９

名监事组成。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

席一名，副主席一名。 监事会主席、副主席由专职人员担任，且至少应具有财务、审

计、金融、法律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本行监事会中应有

２

名外部监

事。

２．

第二百一十四条 监事会行使下述职权：

（一）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执行职务行为和尽职情况进行监督；

（二）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质询；

（三）要求董事、董事长、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纠正其损害本行利益的

行为；

（四）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本章程或股东决议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提出罢免建议或依法提出诉讼；

（五）根据需要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离任审计；

（六）检查、监督本行的财务活动；

（七）审核董事会拟提交股东大会的财务报告、营业报告和利润分配方案

等财务资料和定期报告，发现疑问的，可以以本行名义委托注册会计师、执行

审计师帮助复审；

（八）根据需要，对本行的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审计并指

导本行内部审计部门工作；

（九）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

（十）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会议

的职责时，召集并主持临时股东大会；

（十一）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二）在收到高级管理人员递交的本行按规定定期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报送的报告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对报告中有关信贷资产质量、资产

负债比例、风险控制等事项逐项发表意见；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或本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

权。

第二百一十四条 监事会行使下述职权：

（一）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执行职务行为和尽职情况进行监督；

（二）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质询；

（三）要求董事、董事长、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纠正其损害本行利益的行为；

（四）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本章程或股东决议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

出罢免建议或依法提出诉讼；

（五）根据需要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离任审计；

（六）检查、监督本行的财务活动；

（七）审核董事会拟提交股东大会的财务报告、营业报告和利润分配方案等财

务资料和定期报告，发现疑问的，可以以本行名义委托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师帮

助复审；

（八）根据需要，对本行的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审计并指导本

行内部审计部门工作；

（九）对董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十）（九）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

（十一）（十）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会议

的职责时，召集并主持临时股东大会；

（十二）（十一）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三）（十二）在收到高级管理人员递交的本行按规定定期向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报送的报告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对报告中有关信贷资产质量、资产负

债比例、风险控制等事项逐项发表意见；

（十四）（十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或本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

职权。

３．

第二百二十四条 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

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副主席不

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的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并主

持。

第二百二十四条 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

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

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的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并主持。

４．

第二百二十七条 监事会现场会议（包括视频会议）以举手或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 如监事以电话会议或借助类似通讯设备参加现场会议，只要现场与会监

事能听清其发言，并进行交流，所有与会监事应被视作已亲自出席会议。 监事

会会议在保障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用通讯表决方式进行并作出

决议，并由参会监事签字。 通讯表决应规定表决的有效时限，在规定时限内未

表达意见的监事，视为弃权。

第二百二十七条 监事会现场会议（包括视频会议）以举手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如

监事以电话会议或借助类似通讯设备参加现场会议，只要现场与会监事能听清其

发言，并进行交流，所有与会监事应被视作已亲自出席会议。 监事会会议在保障监

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以用通讯表决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监事签

字。 通讯表决应规定表决的有效时限，在规定时限内未表达表决意见的监事，视为

弃权。

附件

２

：

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序号 现在条文 修订后条文

１．

第四条 监事会由九名监事组成，包括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外部监事和职工代表出

任的监事。 其中，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不得低于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并应有两

名外部监事。

第四条 监事会由五至九名九名监事组成，包括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外部监事和职工代表

出任的监事。 其中，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不得低于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并应有两名外

部监事。

２．

第八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执行职务行为和尽职情况进行监督；

（二）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质询；

（三）要求董事、董事长、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纠正其损害本行利益的行为；

（四）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本章程或股东决议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出

罢免建议或依法提出诉讼；

（五）根据需要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离任审计；

（六）检查、监督本行的财务活动；

（七）审核董事会拟提交股东大会的财务报告、营业报告和利润分配方案等财务资

料和定期报告，发现疑问的，可以以本行名义委托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师帮助复审；

（八）根据需要，对本行的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审计并指导本行

内部审计部门工作；

（九）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

（十）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会议的职责

时，召集并主持临时股东大会；

（十一）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二）在收到高级管理人员递交的本行按规定定期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报送的报告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对报告中有关信贷资产质量、资产负债比例、风险

控制等事项逐项发表意见；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或本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列席会议的监事可以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

议，但不享有表决权。 列席董事会会议的监事应当将会议情况报告监事会。

监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指派监事列席高级管理人员会议。

第八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执行职务行为和尽职情况进行监督；

（二）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质询；

（三）要求董事、董事长、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纠正其损害本行利益的行为；

（四）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本章程或股东决议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

建议或依法提出诉讼；

（五）根据需要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离任审计；

（六）检查、监督本行的财务活动；

（七）审核董事会拟提交股东大会的财务报告、营业报告和利润分配方案等财务资料和

定期报告，发现疑问的，可以以本行名义委托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师帮助复审；

（八）根据需要，对本行的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审计并指导本行内部审

计部门工作；

（九）对董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十）（九）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

（十一）（十）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会议的职责

时，召集并主持临时股东大会；

（十二）（十一）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十三）（十二）在收到高级管理人员递交的本行按规定定期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报送的报告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对报告中有关信贷资产质量、资产负债比例、风险控制

等事项逐项发表意见；

（十四）（十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或本行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列席会议的监事可以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但不

享有表决权。 列席董事会会议的监事应当将会议情况报告监事会。

监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指派监事列席高级管理人员会议。

３．

第三十三条 监事会现场会议（包括视频会议）以举手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如监事

以电话会议或借助类似通讯设备参加现场会议，只要现场与会监事能听清其发言，并

进行交流，所有与会监事应被视作已亲自出席会议。 监事会会议在保障监事充分表达

意见的前提下，可以用通讯表决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监事签字。 通讯表决

应规定表决的有效时限，在规定时限内未表达意见的监事，视为弃权。 投反对和弃权

票的监事，其姓名和意见由记录人员记录在会议记录上，监事会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

监事或其代理人和记录员签字。

第三十三条 监事会现场会议（包括视频会议）以举手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如监事以电话

会议或借助类似通讯设备参加现场会议，只要现场与会监事能听清其发言，并进行交流，所

有与会监事应被视作已亲自出席会议。 监事会会议在保障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可

以用通讯表决方式进行并作出决议，并由参会监事签字。 通讯表决应规定表决的有效时限，

在规定时限内未表达表决意见的监事，视为弃权。 投反对和弃权票的监事，其姓名和意见由

记录人员记录在会议记录上，监事会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监事或其代理人和记录员签字。

附件

３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候选人简历

郑学学先生 中国国籍

本行监事，暂代本行监事会主席有关职责。 郑先生现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稽核审计部主任，同时担任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信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信渤海铝业控股有限公司、中信华东（集团）有限公司、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房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以及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郑先生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担任中国中信集

团公司稽核审计部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担任中信集团及其前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稽核审计部副主任。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历任中信集团干部、副处长、处长、主任助理。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郑先生是高级会计师，于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庄毓敏女士 中国国籍

本行外部监事。 庄女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货币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庄女士同时担任东吴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９５

年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任教，担任金融教研室副主任，金融系主任等职。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９５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

政系工作，担任教研室副主任。 庄女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后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骆小元女士 中国国籍

本行外部监事。曾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总会计师、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委员兼考试部主任、注册中心主任等。骆女士目前担任

华夏银行独立董事。 骆女士是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会计专业，获得学士学位。

附件

４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第二届监事会现就提名郑学学为中信银行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信银行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中信银行所适用之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以及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

５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候选人声明

依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二条有关要求，本声明人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现公开声

明如下：

本人符合该公司所适用之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以及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本人完全清楚监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

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银监会及证券监管机构、上市地证

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监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

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规定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声明人：郑学学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

６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现就提名庄毓敏、 骆小元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人发表公

开声明，被提名人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人（参件附件），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资格；

二、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外部监事任职条件：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

东；

３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

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

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外部监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外部监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包括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外部监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

本提名人已经对外部监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月三十日

附件

７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候选人声明

本声明人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外部监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外部监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

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

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

七、本人不在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外部监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外部监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外部监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

本人完全清楚外部监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

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外部监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

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庄毓敏、骆小元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注： （

１

）根据

ＢＢＶＡ

与中信集团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签署的《股份及期权购买协议》（经修订），

ＢＢＶＡ

可一次性行使协议项下所有期权，

行权后增持的相关股份禁售期为行权交割完成日起之后三个周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ＢＢＶＡ

行使期权权利， 从中信集团购买

１

，

９２４

，

３４３

，

８６２

股本行

Ｈ

股股份，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完成交割，因此禁售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

２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联合下发的《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

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有关规定，中信集团将符合政策要求的本行股份共计

２１３

，

８３５

，

３４１

股转持给社保基金，占本行股本比例为

０．５５％

。 上述

股份交易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全部完成。 根据该办法的规定，转持股份限售期在原国有股东法定禁售期基础上延长三年。 照此计算，上述股份解

除限售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４．３

前十名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股份类别 持股总数

持股比

例（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报告期内股份增

减变动情况

股份质押

或冻结数

１

中信集团 国有

Ａ

股

２８

，

９３８

，

９２８

，

２９４ ６１．８５ ０ ４

，

８２３

，

１５４

，

７１６ ０

２

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

外资

Ｈ

股

７

，

３６４

，

３８５

，

６１８ １５．７４ ０ １

，

２５６

，

６３６

，

５４２

未知

３ ＢＢＶＡ

外资

Ｈ

股

７

，

０１８

，

０９９

，

０５５ １５．００ １

，

９２４

，

３４３

，

８６２ １

，

１６３

，

０９７

，

４４７ ０

４

社保基金 国有

Ａ

股、

Ｈ

股

（注）

３３８

，

５１３

，

２０９ ０．７２ ２１３

，

８３５

，

３４１ ５６

，

４１８

，

８６８

未知

５

中国建设银行 国有

Ｈ

股

１６８

，

５９９

，

２６８ ０．３６ ０ ０

未知

６

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

国有

Ｈ

股

９１

，

１８３

，

６９５ ０．１９ ０ ６２

，

３０６

，

６９５ ０

７

瑞穗实业银行 外资

Ｈ

股

８１

，

９１０

，

８００ ０．１８ ０ １３

，

６５１

，

８００

未知

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

Ａ

股

４９

，

６２２

，

４９３ ０．１１ ０ ８

，

２７０

，

４１６

未知

９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公司

国有

Ａ

股

３５

，

１７２

，

０００ ０．０８ ０ ５

，

８６２

，

０００

未知

１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其他

Ａ

股

３３

，

９１８

，

７１８ ０．０７ ０ ７

，

８７８

，

３２５

未知

注：社保基金持有本行股份包括

Ａ

股和

Ｈ

股，合计

３３８

，

５１３

，

２０９

股。 其中，

２００９

年接受中信集团转持的

Ａ

股股份共计

２１３

，

８３５

，

３４１

股；作

为

Ｈ

股基础投资者在本行首次公开发行时持有的本行

Ｈ

股股份共计

６８

，

２５９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在本行

Ａ＋Ｈ

配股中认购

Ａ

股股份

４２

，

７６７

，

０６８

股，认购

Ｈ

股股份

１３

，

６５１

，

８００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除此以外，

本行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瑞穗实业银行、社保基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五名

Ｈ

股发行基础投

资者承诺，在禁售期后出售名下任何根据基础配售认购的

Ｈ

股前，将会书面知会本行。

４．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

类别

１

中信集团

２８

，

９３８

，

９２８

，

２９４ Ａ

股

２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７

，

３６４

，

３８５

，

６１８ Ｈ

股

３ ＢＢＶＡ ５

，

０９３

，

７５５

，

１９３ Ｈ

股

４

中国建设银行

１６８

，

５９９

，

２６８ Ｈ

股

５

社保基金

１２４

，

６７７

，

８６８ Ａ

股、

Ｈ

股

６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９１

，

１８３

，

６９５ Ｈ

股

７

瑞穗实业银行

８１

，

９１０

，

８００ Ｈ

股

８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４９

，

６２２

，

４９３ Ａ

股

９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３５

，

１７２

，

０００ Ａ

股

１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３３

，

９１８

，

７１８ Ａ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除此以外，

本行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４．５

公司控股股东情况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中信集团是本行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本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２０１１

年，中信集团认购本行

Ａ

股配股股份

４

，

８２３

，

１５４

，

７１６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完成交割。 截至报告期末，中信集团直接持有本行

Ａ

股

２８

，

９３８

，

９２８

，

２９４

股，占本行已发行总股本的

６１．８５％

；通过

ＧＩＬ

持有本行

Ｈ

股

７１０

股，占本行已发行总股本小于

０．０１％

；中信集团共计持有本行

６１．８５％

的股份。

中信集团是中国领先的大型跨国国有企业集团，重点投资于金融服务、信息技术、能源和重工业等行业，目前在香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均有业务经营。 中信集团注册地和办公地均为北京，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倡导、国务院批准、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同

志于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创办的中国首个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企业。 经过历次资本变更，截至报告期末，中信集团注册资本为

１

，

８３７

亿元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为常振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中信集团重组改制，以绝大部分现有经营性净资产出资，联合中信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发起设立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其中，中信集团持有中信股份

９９．９％

的股份，北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０．１％

的股份，中信集团整

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并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承继原中信集团的全部业务及资产。 为完成前述出资行为，中信集团将目前持有的

本行全部股份作为出资注入中信股份，从而导致中信股份持有本行

２８

，

９３８

，

９２８

，

２９４

股

Ａ

股股份，占本行总股本的

６１．８５％

，通过全资下属公司

ＧＩＬ

持有本行

７１０

股

Ｈ

股股份，合计持有本行股份

２８

，

９３８

，

９２９

，

００４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６１．８５％

。上述转让已获得国务院和中国财政部的批准，

尚需履行中国证监会豁免中信股份要约收购的审核程序，以及中国银监会对于本行控股股东变更申请的审批程序。 变更完成后，中信集团有

限将保持本行实际控制人的地位。

报告期内，中信集团重组改制前，本行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示：

中信集团重组改制完成后，本行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将如下图示：

第五节 董事会报告

５．１

主要业务

本行从事银行及相关金融服务。

５．２

主要客户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最大五家客户占本行利息收入及其他营业收入总额不超过

３０％

。

５．３

利润及股息分配

公司上市后现金分红情况如下表所列：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数额（含税） 分配比率（

％

）

２００８

年度

３

，

３３０ ２５

２００９

年度

３

，

４３５ ２５

２０１１

年中期（注）

２

，

５７３ １８

２０１１

年度

６

，

７８４ ２２

注：

２０１１

年中期分配比率为

２０１１

年中期现金分红数额与

２０１１

年中期净利润的比率。

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根据中国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境内、外财务报表的税后利润均为人民币

３０７．３０

亿元。

本行将税后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扣除已于

２０１１

年中期利润分配时提取的人民币

１４．４１

亿元后，本期末应计提人民币

１６．３２

亿元；提取一般准备金

４３．００

亿元人民币；不提取任意公积金。

本行在

２０１１

年中期已分配股息每股人民币

０．０５５

元（税前），共计人民币

２５．７３

亿元。拟分派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息总额为人民币

６７．８４

亿元。以

Ａ

股和

Ｈ

股总股本数为基数，每

１０

股现金分红

１．４５

元（税前）人民币，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Ａ

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

Ｈ

股股东支

付。

Ｈ

股的股息以港币实际派发，其金额按照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一周（包括股东大会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

计算。 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 上述利润分派将提交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后实施。

本行的股利分配政策始终坚持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根据银行发展规划及当年盈利水平等具体情况，科学合理地制定符合股东利益

的分红比例。 在提出各年分红比率建议时，本行充分考虑两方面因素的协调：一是要符合银行中长期资本规划，有助于支撑银行长期健康发

展；二是要在盈利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使全体股东能够全面分享本行的发展成果，在享有公司价值不断提升所带来的资产增值的同时，每年获

取稳定丰厚的现金红利。

５．４

子公司

５．４．１

中信国金

本行控股子公司中信国金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投资控股公司，业务范围包括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业务。 中信国金详细

情况载于本报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境外子公司业务”。

中信国金的全资子公司中信银行国际为于香港成立及注册的持牌银行，截止报告期末，中信银行国际已在海外设立纽约分行、洛杉矶分

行和新加坡分行。此外，中信国金分别持有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２７．５％

的股权及中信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前者是一家专注在

中国进行投资管理及咨询的公司，而后者则专注于资产管理及直接投资业务。

５．４．２

振华财务

本行的控股子公司振华财务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注册地和主要经营地均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香港获得香港政府工商注册处颁发的“放债人

牌照”，业务范围包括贷款与投资业务等。 振华财务详细情况载于本报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境外子公司业务”。

５．４．３

临安中信村镇银行

临安中信村镇银行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注册资本为

２

亿元人民币，其中本行持股占比

５１％

，其他

１３

家企业持股占比

４９％

。截至报告期末，临安

中信村镇银行已召开创立大会，并获得浙江银监局同意开业批复。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起，该行已对外试营业。

５．５

股份的买卖或赎回

报告期内，本行及其任何附属公司概无购买、出售或赎回本行任何股份。

５．６

优先认股权安排

本行章程没有关于优先认股权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行增加注册资本，可以采取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向现有股东

配售或派送新股、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相关部门核准的其他方式。

５．７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情况

本行募集的资金按照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即所有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充实本行资本金，提高本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

报告期内，本行通过

Ａ＋Ｈ

股配股再融资共募得资金人民币

２５７．８６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充实本行资本金。

报告期内，本行无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

５．８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本行的股份、相关股份及债权证的权益和淡仓

截至报告期末，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于本行及相联法团（定义见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所指的相联法团）的股份、相关

股份及债权证中，拥有已列入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３５２

条规定存置的登记册内之权益及淡仓，或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附录十《上市

公司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守则》的规定须知会本行和香港联交所的权益及淡仓如下：

董事姓名 持有股份的相联法团名称 权益性质

持有权益的股份类别╱

数目

占相联法团已发

行股本的百分比

可行使购股权期

间

窦建中 事安集团有限公司 个人权益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

期权（

Ｌ

）

０．５６％

２０１１．０９．０９

–

２０１２．０９．０８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

期权（

Ｌ

）

２０１１．０９．０９

–

２０１４．０９．０８

陈许多琳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权益

３

，

５６９

，

６２５

股

Ｈ

股（

Ｌ

）

０．０２％

–

注： （

Ｌ

）— 好仓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报告期末，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概无持有本行或任何相联法团的股份、相关股份及债权证的权益及淡

仓。

５．９

董事、监事在重大合约中权益

报告期内，本行及其控股公司、附属公司或各同系附属公司概无就本行业务订立任何重大且任何董事、监事直接或间接在其中拥有重大

权益的合约。

本行所有董事和监事，均未与本行或其任何附属公司订立任何在一年内不能终止，或除法定补偿外还须支付任何补偿方可终止的服务合

约。

５．１０

董事在与本行构成竞争的业务中所占的权益

本行并无任何董事在与本行直接或间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中持有任何权益。

５．１１

董事会关于内部控制责任的说明

本行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的目标是保证财务报告信息真实、完整和可靠，防范重大错报风险。 本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评价，并出具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认为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准日）有效。 本行在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过程中未

发现与非财务报告相关的重大内部控制缺陷。

第六章 财务报告

本行

２０１１

年度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报表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根据中国和香港审计准

则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６．１

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及股东权益变动表见附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本行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３６６

，

３９１ ２５６

，

３２３ ３６５

，

３１８ ２５５

，

３９４

存放同业款项

３８６

，

５３５ ８１

，

９５５ ３７９

，

９６４ ６７

，

１５７

拆出资金

１５１

，

００４ ４８

，

６３３ １２５

，

５３５ ３９

，

２２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８

，

１９０ ２

，

８５５ ７

，

８９９ ２

，

２９８

衍生金融资产

４

，

６８３ ４

，

４７８ ３

，

００２ ３

，

０９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６２

，

２１１ １４７

，

６３２ １６２

，

２６１ １４７

，

６９２

应收利息

１０

，

０５１ ６

，

０９５ ９

，

４４９ ５

，

６１５

发放贷款及垫款

１

，

４１０

，

７７９ １

，

２４６

，

０２６ １

，

３３４

，

５０９ １

，

１７０

，

３８３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３４

，

３８７ １３６

，

９７６ １１６

，

７２５ １１８

，

９１８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１０８

，

４６８ １２９

，

０４１ １０８

，

７２０ １２９

，

３０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３４３ ２

，

３８６ １０

，

１００ ９

，

９９８

固定资产

１０

，

１１６ ９

，

９７４ ９

，

６１９ ９

，

５０８

无形资产

８６９ ８３８ ８６９ ８３８

投资性房地产

２７２ ２４８ － －

商誉

８１８ ８５７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

，

９７１ ２

，

５６５ ２

，

８９０ ２

，

４７３

其他资产

５

，

７９３ ４

，

４３２ ５

，

１２８ ３

，

９２７

资产总计

２

，

７６５

，

８８１ ２

，

０８１

，

３１４ ２

，

６４１

，

９８８ １

，

９６５

，

８１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本行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负债和股东权益

负债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５３５

，

５４６ １４１

，

６６３ ５４０

，

８１０ １４３

，

７７５

拆入资金

４

，

６７６ ７

，

０７２ ８１９ ５

，

８１３

交易性金融负债

－ １０

，

７２９ － １０

，

７２９

衍生金融负债

３

，

７６４ ４

，

１２６ ２

，

６８４ ２

，

８６９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９

，

８０６ ４

，

３８１ ９

，

８０６ ４

，

３８１

吸收存款

１

，

９６８

，

０５１ １

，

７３０

，

８１６ １

，

８６５

，

２２１ １

，

６３４

，

３３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８

，

８６１ ７

，

８５３ ８

，

５９５ ７

，

６１８

应交税费

４

，

０１５ ２

，

５９８ ３

，

９００ ２

，

５７３

应付利息

１３

，

５９９ ８

，

５６９ １３

，

１１１ ８

，

２４３

预计负债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应付债券

３３

，

７３０ ３４

，

９１５ １８

，

５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其他负债

５

，

０１６ ４

，

０１８ ４

，

２１３ ３

，

３６０

负债合计

２

，

５８７

，

１００ １

，

９５６

，

７７６ ２

，

４６７

，

６９５ １

，

８４６

，

２２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本行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负债和股东权益（续）

股东权益

股本

４６

，

７８７ ３９

，

０３３ ４６

，

７８７ ３９

，

０３３

资本公积

４９

，

７０５ ３０

，

９４２ ５２

，

０４７ ３３

，

２５５

盈余公积

８

，

６９１ ５

，

６１８ ８

，

６９１ ５

，

６１８

一般风险准备

２０

，

８２５ １５

，

６９８ ２０

，

７５０ １５

，

６５０

未分配利润

５０

，

６２２ ３０

，

５７６ ４６

，

０１８ ２６

，

０３４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２

，

１３４

） （

１

，

６９２

）

－ －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合计

１７４

，

４９６ １２０

，

１７５ １７４

，

２９３ １１９

，

５９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４

，

２８５ ４

，

３６３ － －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７８

，

７８１ １２４

，

５３８ １７４

，

２９３ １１９

，

５９０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２

，

７６５

，

８８１ ２

，

０８１

，

３１４ ２

，

６４１

，

９８８ １

，

９６５

，

８１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表

２０１１

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本行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一、营业收入

７６

，

９４８ ５５

，

７６５ ７３

，

８６３ ５２

，

８０８

利息净收入

６５

，

１０６ ４８

，

１３５ ６３

，

５６１ ４６

，

５３２

利息收入

１０６

，

６２３ ７２

，

４６０ １０３

，

６８３ ６９

，

９８５

利息支出 （

４１

，

５１７

） （

２４

，

３２５

） （

４０

，

１２２

） （

２３

，

４５３

）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８

，

８３７ ５

，

６９６ ８

，

３４３ ５

，

０９０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９

，

４８１ ６

，

３０８ ８

，

９５６ ５

，

６７５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６４４

） （

６１２

） （

６１３

） （

５８５

）

投资收益

／

（损失）

２５７ ４３ ４５

（

３２９

）

其中：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５７ １７２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

８７８ ３０ ７２９

（

９

）

汇兑净收益

１

，

２９３ １

，

５８３ ９４９ １

，

３３６

其他业务收入

５７７ ２７８ ２３６ １８８

二、 营业支出 （

３５

，

５２３

） （

２７

，

７９６

） （

３２

，

８０３

） （

２５

，

４３５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５

，

３４３

） （

３

，

６８５

） （

５

，

３１９

） （

３

，

６７０

）

业务及管理费 （

２２

，

９７３

） （

１８

，

８６２

） （

２１

，

５０２

） （

１７

，

５４１

）

资产减值损失 （

７

，

２０７

） （

５

，

２４９

） （

５

，

９８２

） （

４

，

２２４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表（续）

２０１１

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本行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三、营业利润

４１

，

４２５ ２７

，

９６９ ４１

，

０６０ ２７

，

３７３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３０ ８１７ ２２８ ３６７

减：营业外支出 （

６５

） （

９１

） （

６５

） （

９１

）

四、利润总额

４１

，

５９０ ２８

，

６９５ ４１

，

２２３ ２７

，

６４９

减：所得税费用 （

１０

，

７４６

） （

６

，

９１６

） （

１０

，

４９３

） （

６

，

８１９

）

五、净利润

３０

，

８４４ ２１

，

７７９ ３０

，

７３０ ２０

，

８３０

归属于：

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

，

８１９ ２１

，

５０９ ３０

，

７３０ ２０

，

８３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５ ２７０

六、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７１ ０．５３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７１ ０．５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润表（续）

２０１１

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本行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七、其他综合收益

／

（损失）

２０７

（

８１４

）

８７９

（

４２８

）

八、本期综合收益合计

３１

，

０５１ ２０

，

９６５ ３１

，

６０９ ２０

，

４０２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综合收益

３１

，

２２７ ２０

，

８１２ ３１

，

６０９ ２０

，

４０２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

１７６

）

１５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１

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本行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 ２

，

１４５ － １

，

６７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净减少额

－ ３７

，

５５１ － ３７

，

５６０

吸收存款净增加额

２４４

，

４３５ ３９３

，

２１１ ２３３

，

３３５ ３７６

，

７９４

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３９４

，

２１５ － ３９７

，

３５２ －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２

，

５７０ － ３

，

５５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净增加额

５

，

４３１ ３２３ ５

，

４２８ ３２３

交易性金融负债净增加额

－ ８

，

３０５ － ７

，

９９１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１１２

，

５２０ ７６

，

９５１ １０９

，

１４１ ７３

，

９９９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０

，

４６９ ６

，

４４３ ４

，

０８１ ８８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７６７

，

０７０ ５２７

，

４９９ ７４９

，

３３７ ５０２

，

７７６

发放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

１７４

，

７８７

） （

２０１

，

１９３

） （

１７０

，

５４２

） （

１８７

，

７１２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

１４

，

５８２

）

－

（

１４

，

５７２

）

－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净增加额 （

１０２

，

６２４

） （

６９

，

９７８

） （

１０２

，

５７３

） （

６９

，

５１０

）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

６７

，

９０３

） （

１

，

６７９

） （

６０

，

３００

） （

７

，

１２９

）

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

４

，

８６４

）

－

（

５

，

１０９

）

－

存放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

１４

，

７６２

） （

３２

，

４０３

） （

１５

，

９５９

） （

３２

，

３４６

）

同业存放款项净减少额

－

（

１３３

，

０７７

）

－

（

１３１

，

０４５

）

拆入资金净减少额 （

２

，

２３５

）

－

（

５

，

０００

）

－

交易性金融负债净减少额 （

１０

，

７２９

）

－

（

１０

，

７２９

）

－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３５

，

７９８

） （

２２

，

３５０

） （

３４

，

９３９

） （

２１

，

５３５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１１

，

２７４

） （

９

，

１９３

） （

１０

，

４０７

） （

８

，

４３９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１５

，

６５０

） （

８

，

８５８

） （

１５

，

５３６

） （

８

，

７５０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１１

，

７５８

） （

１１

，

４４３

） （

９

，

９６９

） （

８

，

１６３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４６６

，

９６６

） （

４９０

，

１７４

） （

４５５

，

６３５

） （

４７４

，

６２９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０

，

１０４ ３７

，

３２５ ２９３

，

７０２ ２８

，

１４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流量表（续）

２０１１

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本行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取得的现金

４９３

，

３５４ ３９９

，

６０２ ４９３

，

３２３ ３９９

，

５７９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３７ ５８ ２ ３

处置固定资产和其他资产所收到的现金

７９ ７３６ ７９ ４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９３

，

４７０ ４００

，

３９６ ４９３

，

４０４ ３９９

，

５８６

投资支付的现金 （

５０２

，

０９５

） （

４３８

，

１４７

） （

５０２

，

０９５

） （

４３８

，

１４７

）

购建固定资产和其他资产支付的现金 （

１

，

９７３

） （

１

，

６４７

） （

１

，

８４８

） （

１

，

５５２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５０４

，

０６８

） （

４３９

，

７９４

） （

５０３

，

９４３

） （

４３９

，

６９９

）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１０

，

５９８

） （

３９

，

３９８

） （

１０

，

５３９

） （

４０

，

１１３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流量表（续）

２０１１

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本行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２５

，

７６５ － ２５

，

６６７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９８ － －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１９

，

７９８ － １６

，

５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５

，

７６５ １９

，

７９８ ２５

，

６６７ １６

，

５００

偿还债券支付的现金 （

４

，

０００

） （

５

，

９９０

） （

４

，

０００

） （

６

，

０００

）

偿还债务利息支付的现金 （

１

，

３１２

） （

８２３

） （

９２７

） （

５２９

）

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 （

２

，

５７３

） （

３

，

４３５

） （

２

，

５７３

） （

３

，

４３５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７

，

８８５

） （

１０

，

２４８

） （

７

，

５００

） （

９

，

９６４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

，

８８０ ９

，

５５０ １８

，

１６７ ６

，

５３６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２

，

２１３

） （

８１５

） （

８６５

） （

４６８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

（减少）额

３０５

，

１７３ ６

，

６６２ ３００

，

４６５

（

５

，

８９８

）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７３

，

９１０ １６７

，

２４８ １５１

，

２０２ １５７

，

１００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７９

，

０８３ １７３

，

９１０ ４５１

，

６６７ １５１

，

２０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１

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资本公积

股本

股本溢

价

投资重

估储备

其他资

本公积

盈余公

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

利润

外币报

表折算

差额

少数股

东权益

股东权

益合计

３６

（

ｉｉ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３９

，

０３３ ３１

，

３０１

（

６３２

）

２７３ ５

，

６１８ １５

，

６９８ ３０

，

５７６

（

１

，

６９２

）

４

，

３６３ １２４

，

５３８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

－ － － － － － ３０

，

８１９ － ２５ ３０

，

８４４

（二）其他综合收益

－ － ８４６ ４ － － －

（

４４２

） （

２０１

）

２０７

上述（一）和（二）小计

－ － ８４６ ４ － － ３０

，

８１９

（

４４２

） （

１７６

）

３１

，

０５１

（三）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配股发行股份

７

，

７５４ １７

，

９１３ － － － － － － － ２５

，

６６７

２．

设立新子公司

－ － － － － － － － ９８ ９８

（四）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 － － － ３

，

０７３ －

（

３

，

０７３

）

－ － －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 ５

，

１２７

（

５

，

１２７

）

－ － －

３．

股利分配

－ － － － － －

（

２

，

５７３

）

－ －

（

２

，

５７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６

，

７８７ ４９

，

２１４ ２１４ ２７７ ８

，

６９１ ２０

，

８２５ ５０

，

６２２

（

２

，

１３４

）

４

，

２８５ １７８

，

７８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续）

２０１１

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资本公积

股本

股本溢

价

投资重

估储备

其他资

本公积

盈余公

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

利润

外币报

表折算

差额

少数股

东权益

股东权

益合计

３６

（

ｉｉ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３９

，

０３３ ３１

，

３０１

（

２３６

）

２５４ ３

，

５３５ １２

，

５６２ １７

，

７２１

（

１

，

３７２

）

４

，

２１０ １０７

，

００８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

－ － － － － － ２１

，

５０９ － ２７０ ２１

，

７７９

（二）其他综合收益

－ －

（

３９６

）

１９ － － －

（

３２０

） （

１１７

） （

８１４

）

上述（一）和（二）小计

－ －

（

３９６

）

１９ － － ２１

，

５０９

（

３２０

）

１５３ ２０

，

９６５

（三）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 － － － ２

，

０８３ －

（

２

，

０８３

）

－ － －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 ３

，

１３６

（

３

，

１３６

）

－ － －

３．

股利分配

－ － － － － －

（

３

，

４３５

）

－ －

（

３

，

４３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９

，

０３３ ３１

，

３０１

（

６３２

）

２７３ ５

，

６１８ １５

，

６９８ ３０

，

５７６

（

１

，

６９２

）

４

，

３６３ １２４

，

５３８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１

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资本公积

股本 股本溢价

投资重估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

润

股东权益

合计

３６

（

ｉｉ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３９

，

０３３ ３３

，

７０６

（

４５１

）

５

，

６１８ １５

，

６５０ ２６

，

０３４ １１９

，

５９０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

－ － － － － ３０

，

７３０ ３０

，

７３０

（二）其他综合收益

－ － ８７９ － － － ８７９

上述（一）和（二）小计

－ － ８７９ － － ３０

，

７３０ ３１

，

６０９

（三）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配股发行股份

７

，

７５４ １７

，

９１３ － － － － ２５

，

６６７

（四）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 － － ３

，

０７３ －

（

３

，

０７３

）

－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５

，

１００

（

５

，

１００

）

－

３．

股利分配

－ － － － －

（

２

，

５７３

） （

２

，

５７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６

，

７８７ ５１

，

６１９ ４２８ ８

，

６９１ ２０

，

７５０ ４６

，

０１８ １７４

，

２９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表（续）

２０１１

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百万元）

资本公积

股本 股本溢价

投资重估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

润

股东权益

合计

３６

（

ｉｉ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３９

，

０３３ ３３

，

７０６

（

２３

）

３

，

５３５ １２

，

５２６ １３

，

８４６ １０２

，

６２３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

－ － － － － ２０

，

８３０ ２０

，

８３０

（二）其他综合收益

－ －

（

４２８

）

－ － －

（

４２８

）

上述（一）和（二）小计

－ －

（

４２８

）

－ － ２０

，

８３０ ２０

，

４０２

（三）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 － － ２

，

０８３ －

（

２

，

０８３

）

－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３

，

１２４

（

３

，

１２４

）

－

３．

股利分配

－ － － － －

（

３

，

４３５

） （

３

，

４３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９

，

０３３ ３３

，

７０６

（

４５１

）

５

，

６１８ １５

，

６５０ ２６

，

０３４ １１９

，

５９０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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